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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礼乐传统下生长出的先秦诸子对待音乐的态度各不相同，在分析美学的视阈下，以区分音乐构成的基本

元素为出发点，本文结合《庄子》中有关“人籁”、“地籁”以及《咸池》音乐的论述，将其概括为一

种“声–乐”融合模型；区别于《乐记·乐本》中的“声–乐”的分离模型。基于此，《庄子》文本中

的音乐哲学展现出一种更强的理论包容性，特别是《咸池》故事中对审美体验的综合性描述，兼顾了实

质性的音乐话语、情感体验以及互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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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Qin scholars who grew up under the traditional rites and music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
ward mus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tical aesthetics and taking the distinction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music compos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s on “renlai”, 
“dilai” and the music of Xianchi in Zhuangzi,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 as a “sound-music”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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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und-music” separation model in Yueben. The music philoso-
phy in the text of Zhuangzi shows stronger theoretical inclusiveness, especially in the comprehen-
sive descrip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story of Xianchi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substantive 
musical discours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v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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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庄子》的音乐理论常常在批判儒家礼乐论的背景下得到讨论，大多聚焦于如何批判礼乐造成的异

化现象。以分析美学的观点来看，《庄子》文本中对音乐的论述构成一个完整的“声–乐”模型，它的声

乐结构与儒家的声乐理论构成对话、能够回应所处时代的理论关切，同时，作为一种广义上的音乐理论

模型，它对综合音乐艺术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 “声–音–乐”的分离模型 

理解音乐的本质，需要为“音乐”下一个定义，这是当代分析美学讨论的主题之一。现代音乐理论

中最常见的定义是：音乐是有组织的声音 1。但是，这个定义对于音乐来说显然是宽泛的。有许多有组织

的声音并不是音乐，例如人类的语音，又如其他动物或机器发出的有规律的声音。如此，就涉及到更详

细的定义，按照我们对现代音乐的理解，音乐要求在音调、音高以及节奏等基本声音特征上有所规定；

此外，我们还可能会发现，音乐是美的，所以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要定义音乐，也需要我们能够对它的

审美属性有所规定。对音乐的定义不同，意味着各种文化类型对音乐的本质持有不同看法。 
分析音乐的基本构成与理解音乐的本质是十分相关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代音乐理论认为“音”与“乐”

二字有所区别，意指两个不同的范畴。《乐记》区分了“声”、“音”和“乐”三个范畴，提供了一种将

音乐的基本构成进行分离的模型。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

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 
“声”与“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声”通过“变成方”，而形成“音”。“音”是在“声”经过

一定规律的组织和修饰的基础上才形成的。“干戚羽旄”是上古仪式舞蹈时使用的道具，“乐”之乐舞，

多与仪礼有关。《乐记》中的“乐”，多与“礼”并称，因此，后人一般认为，《乐记》的乐论主要是礼

乐之论，其所代表的音乐哲学，一般被视作儒家礼乐教育的一部分，例如陈来认为，《乐记》代表了儒家

的“乐教论”[2]。“声、音、乐”的体系，代表了由单声之音逐步发展成仪礼之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

复杂而整齐的系统，富有规律。 
儒家强调“乐”与“礼”的紧密结合，而“声–音–乐”的区分有助于明确“乐”在儒家思想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乐”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和礼仪功能的艺术形式，通过这种区分被赋予了特定的道

德和教育意义。后世儒家学者在阐述音乐的社会功能时，大多基于《乐记》对“乐”的这种定位，强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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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对社会风气和人们道德修养的影响。在音乐教育中，也特别注重对音乐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道德

规范的领会。 
《乐记》中对“声–音–乐”的这种较为明确的区分，在很多方面影响深远。学者在研究音乐的本

质、构成和分类时，常常会参考《乐记》的这种区分模式。例如，在探讨音乐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会以

“声–音–乐”的演进作为一种理论线索，思考声音如何从最原始的自然发声，经过一定的组织和规律

化，最终形成具有社会文化内涵和礼仪功能的乐，这种区分促使音乐理论研究更加精细化。 
“声–音–乐”的区分也令音乐作品在结构上更加注重层次和递进关系，更加规范和注重编排。从

简单的声音元素开始，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结构和规律的音乐片段，最后形成完整的具有主题和情感表

达的音乐作品成为一种常规的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在很多传统音乐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唐代的大曲结

构，通常包括散序、中序和破。 
此外，这种结构似乎代表了一种等级序列，即“声”作为一个音乐术语，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乐”

总体则要比“音”更高级。这非常符合现代科学将声音看作只具有物理属性的倾向，如果更进一步划分，

作为音乐基本组成成分的“声”，仅仅具有自然属性，而相对来说，“乐”则具有更高的社会属性。儒家

乐论强调后者，虽然为“声”的起源提出了“物感”理论，从人心有感于外物出发，将“声”与“心”的

范畴进行了结合，并非机械二元论的思路，但其乐论弱化了“声”的地位，讨论音乐时，多讨论“音”和

“乐”，并不讨论作为“乐”之基本构成的“声”。 
这并非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一种普遍的倾向，虽然《乐本》篇作出了这种区分，但在《乐记》其他篇

目中，“声”与“音”的区别并不严格，常常互换使用。《乐记》中出现“声”、“音”和“乐”的篇章

只有五篇，在这些章节中，只有《魏文侯》与《乐本》观点相似，另外几章并不严格遵循这种划分。《乐

记》本身包含的音乐观点具有多样性，并非同一作者所写。关于《乐记》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尚存在许多

争议，未有定论。然而，《乐记》并非同一人所写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如蒋孔阳认为，其作者

应该包括“子夏、荀子、公孙尼子、子贡”等人在内的孔门“诸子”[3]。孙尧年也认为，“无论从内容

和形式来看，不仅十一篇是从若干不同出处结集起来的，即各篇本身拼凑的迹象有许多也不难辨别出来。

它不可能属于一人之作”[4]。中国古代的音乐话语往往仅被简化理解为儒家的“礼乐”思想，即使是儒

家内部阵营的作者，观点也有所不同，《乐记》文本内部多处前后不一致的观点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乐本》篇的这种区分确实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分析美学的视角下，分析音乐的

基本构成是深入研究音乐哲学必须要考虑的。从“声”、“音”以及“乐”的使用情况以及三者划分了音

乐构成的不同的层次作为切入点，我们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音乐审美、音乐本体以及音乐鉴赏的

不同方面。 
先秦时期，在儒家音乐理论之外，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道家的音乐理论。自司马迁认为《庄子》一

书“诋疵孔子之徒”[5]以来，《庄子》哲学便被确定了一种反叛儒家哲学的基调。孔子哲学对“礼乐”

制度的彰显深入人心，庄子乐论的讨论者大都注意到，需要在对儒家礼乐制度的批判的背景下，理解庄

子的乐论，例如，蔡仲德编写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庄子》音乐美学思想中有一节专写对儒家礼乐的

批判[6]。 
在礼坏乐崩的社会背景之下，曾经的意识形态失去效力。过分强调制度论的礼乐思想有束缚人心之

偏，反而对人性造成了扭曲，这是先秦许多思想家的共识。余英时认为，“先秦最先出现的三学派——

儒、墨、道——都是在礼乐传统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而它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也源于对待‘礼乐’的态

度各不相同”[7]。以《庄子》和《墨子》为代表的礼乐批评者给出了不同的批评思路。 
墨子从实用的思路出发，认为乐使劳动力脱离生产，“使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

人之从事”[1]，从而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生产活动。墨子看到了“乐”作为一种单纯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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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妨害；在《商君书》中，礼乐被认为是“淫佚之征也”[1]，在《韩非子》中，“不务听治，而

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1]，爱好音乐也会对政治造成不良影响。 
实际上，儒家、法家、道家诸人都看到了仅仅由于低级的欲望而沉迷于声色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

在如何倡导一种良好健全的音乐理论，甚至能够更进一步发挥音乐的特殊政治功用方面，各家的处理方

式各不相同。我们至少能看到三种理论模型。 
第一种音乐理论模型的代表是墨子，他得出了“非乐”的结论，仅仅批评音乐的不利方面，从而彻

底否认音乐，有矫枉过正之嫌，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策略，因此，墨家的艺术理论往往遭到批评，例如

荀子称其“蔽于用而不知文”[8]，不能满足文化的需求。 
《乐记·乐本》提供了一种较为复杂的“声”、“乐”分离模型，即通过区分音乐组成的不同等级，

如“声”和“乐”的差别，人为筛选出更符合主流价值的音乐类型，划分出更高级的音乐，从而将音乐满

足低级快乐的部分降级，将其从音乐理论中边缘化。 
尽管儒家并没有简单地将“声”排除出音乐，反而肯定了“声”是音乐构成的基础，但是“声”是人

心有感于外物而发出的，极易受到外物影响，并不稳定，因此儒家并没有进一步处理“声”的复杂性。 
对于一个艺术理论来说，能够区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是很重要的，墨家的理论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乐本》篇的分离模型能够筛选出好的音乐，但是这样的音乐限定性又太强，如果是不符合儒家价值观

的音乐，就会被排除在外。长久来看，一种充满限定性的音乐必然走向它的反面，由于“乐”被附加了太

多礼教价值，音乐的艺术原则就会被其他原则所取代，例如出现“八佾舞于庭”[9]的现象。当音乐与权

力、身份以及政治地位挂钩，艺术更多成为标榜夸耀的工具，便无法实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愿景，失

去审美价值。 

3. 《庄子》的“声”、“乐”融合模型 

同样以“声”与“乐”的分离作为切入点，也就是说，以音乐的基本元素及构成为出发点，《庄子》

中提出了一种更为新颖的融合模型。在对《庄子》一书中的音乐理论进行考察后，其展现出更为深度的

对“声”与“乐”的思考。 
首先，内篇《齐物论》中有一段论述“天籁”、“地籁”以及“人籁”的文字，认为“人籁则比竹是

已”[1]，丝竹管弦发出的声音是“人籁”，这是一般人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但在庄子看来，众人“闻

人籁而未闻地籁”，地籁相比人籁，是更深刻的音乐，地籁之上，还有“天籁”。 
这里将音乐区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人工编排的乐声；第二类是自然存在的声音，包括各类噪声，例

如风声；第三类则是抽象的乐的“本体”，也是音乐的至高原则，这种原则是合乎自然之道的自由的原

则。我们能够看到，与儒家的分离模型相一致的是，《齐物论》中的音乐模型也从音乐是否有规律为出

发点。 
他们对于乐的判断都有一个二分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声存在 X 来说，我们首先判断它是否是人工有

意编排的有规律的音乐，如果是，对于《乐本》篇来说，这将成为“音”，并进一步有资格成为好的“乐”，

而对于《庄子》来说，如果回答是，那么它将很难再有资格成为第一等的“乐”。人工精心编排的乐是成

为儒家的好音乐的必要条件，但对于道家来说，却是非常不利的条件。 
《庄子》中对“地籁”与“人籁”的划分，显然是认识到人为之乐和天然之声区别的结果，然而，较

之于《乐本》篇，《庄子》中并没有延续这种“声”与“乐”的分离，而是提出了一种音乐理论的“声”、

“乐”融合模型。 
《齐物论》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地籁的情况，这同样是对“声”和“乐”的描写。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陵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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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

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1] 

风吹过树木山间的窍孔，发出各种自然形成的声音。自然之声相和，宛如音乐的组成一般拥有节奏

和韵律，也被称作“籁”，并纳入审美思考的纬度，甚至于比起人为的丝竹之乐要更高一个层次。 
《庄子》一书中直接论述“声”和“乐”的部分来自《天运》篇，这里记载了黄帝演奏《咸池》之乐

的故事，再次展示了对自然之声的推崇。黄帝认为，自己演奏的“乐”表现为如下情形。 

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濁，阴

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1]。 

这是最理想的“乐”的情况，它出于自然天地之间，与万物盛衰、大化流行应和。它不遵循抽象的原

则或者人工意图的编排，而是从自然中存在的“声”出发，顺任无为、朴素的“道”的精神。 
我们注意到，在《咸池》故事的这段文本中，并没有使用“音”这个字，大量文字都在描写“声”的

各种差异和变化，并且只用了“声”和“乐”来指称理想的“乐”。《庄子》的作者无疑在强调作为自然

存在的“声”。 
联想到《乐记·乐本篇》对“声”、“音”以及“乐”的区分，我们虽然不清楚《咸池》故事的作者

是否有意图地避开了对“音”(指一种有规律的声音)的使用，并且公然反对《乐本》篇对音乐成分的划分。

但在分析美学的视野下，《庄子》中却提出了一种与《乐本》篇的分离模型相区别的融合模型。 
在《庄子》这里，乐音以外的噪声，如各种自然物质的声音，都有可能是好的“乐”的成分。“声”

自身所具有的那些元素和特点，例如粗糙、笨拙以及朴素，都不被排除在“乐”之外，这无疑拓展了“声”

的艺术性深度，将声的自然成分容纳到音乐理论中。 
在音乐中，究竟哪些成分真正影响表达并唤起我们的情感？按照当代分析美学的思路，假如我们粗

略地将音乐划分为纯粹的声音特征、纯粹的构造特征、美学特征等等成分，融合模型显然对声音特征和

美学特征作出了更多的回答，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将音乐作为综合艺术的研究。 

4. 《咸池》：交互的审美体验 

在《庄子》文本中，《咸池》故事非常具体地展示了融合模型成立的基础，即将如何定义艺术的思路

转变为如何思维、感知以及经验艺术的方式，正因如此，对“乐”的体验与对“声”的体验密不可分。

《庄子》论述音乐艺术的方式，从论述“好音乐是什么”转变为“欣赏好音乐的经验”是什么。 
《咸池》故事始于一位听众北门成，向演奏者黄帝分享自己的听后感想，表达自己先是惊惧，然后

感到松弛，最后又非常迷惑的情绪。接下来，演奏者黄帝才开始对听者之所以有这三种审美体验的原因

进行了说明，这个故事展现出一种相当开放的听众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在儒家那里，乐是圣王制作的

结果，听众本身的情绪并不占主导地位，先王的目的和好恶已经规定好一首乐应当唤起的情绪。 
在《庄子》这里，因为个体身心修养而带来的审美和心境体验总是开始一场论述的关键。听众北门

成先是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体验，黄帝才顺着他的经验进行一定的提醒，或许如果没有北门成的这些情

绪，《咸池》音乐究竟唤起了听众何种状态将永远隐而不显。 
《咸池》故事描述音乐的方式与描述“得道”的境界一致，是一种非常综合的描述，它既包括了实

质性的音乐话语和内容，如音乐的组成、表达方式和结构；也包括音乐唤起的情感，同样也是对音乐演

奏者和听众的身心状态的描述；此外，它还包括音乐接收者和表达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诠释关系。 
这种描述对于美学史来说是非常超前的，西方古典美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将美学论述

的中心从“美”转移到“审美经验”，这依赖于近代哲学对人的发现和心理科学的发展。然而，在近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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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对身心关系的偏重式探讨也影响了美学，身、心分离式的讨论也致使审美经验形成例如“无利害”、

“无概念”这样的印象，造成后来一系列美的论述与实际艺术经验分离。 
《庄子》对艺术的融合性表述，从论述音乐是什么的限定性回答中解脱出来，转而处理经验音乐的

复杂动态，同时，也不将对音乐的体验限定在单一的心灵体验中，而是有着天人合一式的生命体验的视

角，对于今天的音乐艺术理论来说具有借鉴作用。 
一种具有动态解释力的好的音乐理论，首先，应当能区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仅仅沉溺于声色快

感，从而泯灭一切价值，固然是不可取的。儒家的“声”、“音”、“乐”分离模型成功将好的艺术筛选

出来，《庄子》中也通过对声色快感这类矫揉造作的人为价值进行批评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不同于儒

家，这种批评的方式是相当有远见的。 
好的艺术理论还应具有开放性，能够容纳未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高扬某种价值，最终总是可能令

这种价值走向它的反面。道家早早地看到了这一点，《老子》中曾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10]，
庄子也看到了“美”与“丑”作为对立的价值总是相伴随而出现，探讨“美”是什么的思路最终导致的是

价值的混乱。在儒家的思路中，为一切“正名”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处在社会的何种地位，都应当按照规

定好的职责行事。不过，“正名”随之而来面对的问题便是沽名钓誉和欺世盗名，极容易空有形式而缺

乏真诚，对于道德、政治和美来说，这一点是同样的。对于美学来说，艺术的虚假是充当达成其他目的

的手段，美的真诚便是真实的审美体验。 
《庄子》中与“乐”有关的种种理论，都不是真正的“乐”。当成人工编排的声音，并进一步倡导一

种有着良好的价值取向的人为的“乐”。在一种倡导精巧的艺术构成原则和道德价值、社会作用的艺术

理论中，艺术某种意义上只是附庸和工具。《庄子》的音乐模型中恰恰提供了解决艺术总是沦为某种价

值的工具的思路。 
这种“声”与“乐”的融合模型将音乐审美的对象拓展到自然物质乃至内心体验上，在面对风声河

流、天地万物时，观者真实地产生了审美体验，这种审美经验的纯粹和深度是无法忽视的，而分离模型

则无法处理这些并不精巧和“美”的成分。直到现代艺术将噪音等成分纳入艺术构思和创作的范畴，我

们对构成音乐的基本成分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8 世纪的欧洲开始追求一种美的纯艺术，并诞生出“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观念，艺术本身的价值

逐渐得到发扬。在《庄子》这里，尽管艺术本身并不得到倡导，但一种深刻的“艺术精神”却至关重要。

正如徐复观所说，道家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地艺术精神”[11]。 
庄子并不倡导艺术本身，却通过对人生的内在修养和体悟达到一种最高的得道的境界，也是一种最

高的艺术境界。追求道本身，即是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过程，“乐”的审美境界与“道”的修养境界会通

融合。正因如此，“道”的精神境界贯通在个体体验存在物的整个经验中，审美的经验才能从声音的各

种成分中显现。 
一种审美的经验不能完全由内心的主观感受或具体的价值规则来解释。相反，它们是互动、应和和

整体的情感，在一个人对世界的客观现实、情况和环境，以及深层本质的体悟中，令其深深理解、欣赏

和认识这个自己所存在于的世界万物之中。审美的境界，也是一个人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并以广泛的

心理、认知和道德能力进行领会的境界。 

5. 结论 

在礼乐传统背景下，先秦诸子对音乐态度各异。本文在分析美学视阈下，将《乐记·乐本》篇对音乐

对讨论概括为“声–音–乐”分离模型，与此对应，将《庄子》中的特殊倾向概括为“声–乐”融合模型。 
分离模型区分“声”、“音”与“乐”三个范畴，将“声”作为微不足道的基础，经组织修饰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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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音”，再加上舞蹈道具等成为与“礼”相关的“乐”后，“乐”才能够具有更高的价值。该模型体

现一种等级序列，“声”地位较低，“乐”具有更高的社会属性。它虽筛选出符合主流价值的音乐，但限

定性强，易使音乐艺术原则被取代。 
《庄子》则认为，自然之声相和也可成“乐”，这是一种“声–乐”的融合模型，强调从自然“声”

出发，融合“声”的自然成分到音乐理论，拓展了“声”的艺术性深度。 
《咸池》故事展示了这种融合模型成立的基础，即将音乐论述的方式转到主客体审美体验的维度，

展示了一种开放的听众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其描述音乐方式是综合的，包括对音乐的话语、情感、互

动及诠释关系，这种描述并不偏重于主观的心理体验，而是兼顾了身体和心智的多重视角；不仅如此，

它也并不着力倡导某种价值，而是时刻警惕价值原则的固定。 
综合来说，《庄子》的“声–乐”融合模型在理论包容性上更强，兼顾音乐构成、审美体验等多方

面，对综合音乐艺术有更强解释力，这种融合性表述摆脱对音乐的限定性回答，能够处理复杂动态的音

乐经验，具有主客体统一融合的视角，对现代音乐理论有借鉴作用。 
在今天的音乐艺术创作领域，通过实地录音和采样，将自然之声以及非常规的声音纳入作品已经成

为常见的现象。实验音乐和许多当代严肃音乐弱化了对音乐结构和规则的严格遵循，减少对传统和声规

则、曲式结构的依赖，让音乐的发展更加自由流畅。一些现代即兴音乐作品更是让演奏者根据当下的灵

感和感受，自由地组合音符和节奏，完全不受既定曲式的束缚。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约翰·凯奇的《4 分 33 秒》，长久的寂静令我们想起《庄子》对“天乐”的描

述，这种类型的音乐概念改变了我们研究音乐的方式，即音乐的基本元素甚至可以抛弃声音和构成，而

仅仅从听众如何接受的角度成为艺术。 
然而，融合模型的理论启示将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和审美领域，在融合模型中，存在认知、审美和道

德的广泛交融。“乐”的体验不仅仅是内在的主观感受，而是互动的、感知的、认知的、激励的和情感的

多重状态，对于我们持续不断面对世界的情况来说，本身是情感上构成的和嵌入的。它不仅代表主观经

验的个人领域，而且是自我与世界、心灵和大化宇宙之间的交往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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